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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申报管理规定》已

经2002年12月23日署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

年11月1日起施行。 署 长 牟新生二○○三年九月十八日 第一

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进出口货物的申报行为，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国家进出口管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中的“申报”是指进出口货

物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依照《海关法》以及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地点，采

用电子数据报关单和纸质报关单形式，向海关报告实际进出

口货物的情况，并接受海关审核的行为。 第三条 除另有规定

外，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委托的报关企业向海关办理

各类进出口货物的申报手续，均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进出口

货物的收发货人，可以自行向海关申报，也可以委托报关企

业向海关申报。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的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

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预先在海关依法办理登记注册。 

第五条 申报采用电子数据报关单申报形式和纸质报关单申报

形式。电子数据报关单和纸质报关单均具有法律效力。电子

数据报关单申报形式是指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

报关企业通过计算机系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

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的要求向海关传送报关单电子数据并

备齐随附单证的申报方式。纸质报关单申报形式是指进出口



货物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按照海关的规定填制

纸质报关单，备齐随附单证，向海关当面递交的申报方式。

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以电子数据

报关单形式向海关申报，与随附单证一并递交的纸质报关单

的内容应当与电子数据报关单一致；特殊情况下经海关同意

，允许先采用纸质报关单形式申报，电子数据事后补报，补

报的电子数据应当与纸质报关单内容一致。在向未使用海关

信息化管理系统作业的海关申报时可以采用纸质报关单申报

形式。 第六条 为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

办理申报手续的人员，应当是取得报关员资格并在海关注册

的报关员。未取得报关员资格且未在海关注册的人员不得办

理进出口货物申报手续。报关员应当按照国家和海关的法律

法规规定和要求开展报关活动。除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另

有规定外，报关员及其所属企业应对报关员的申报行为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章 申报要求 第七条 进出口货物的收

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依法如实向海关申报，对申

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规范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第八条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自

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十四日内向海关申报。进口转关运

输货物的收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自运输工具申报进

境之日起十四日内，向进境地海关办理转关运输手续，有关

货物应当自运抵指运地之日起十四日内向指运地海关申报。

出口货物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在货物运抵海关监

管区后、装货的二十四小时以前向海关申报。超过规定时限

未向海关申报的，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征收进口

货物滞报金办法》征收滞报金。 第九条 本规定中的申报日期



是指申报数据被海关接受的日期。不论以电子数据报关单方

式申报或以纸质报关单方式申报，海关以接受申报数据的日

期为接受申报的日期。以电子数据报关单方式申报的，申报

日期为海关计算机系统接受申报数据时记录的日期，该日期

将反馈给原数据发送单位，或公布于海关业务现场，或通过

公共信息系统发布。以纸质报关单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为

海关接受纸质报关单并对报关单进行登记处理的日期。 第十

条 电子数据报关单经过海关计算机检查被退回的，视为海关

不接受申报，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

按照要求修改后重新申报，申报日期为海关接受重新申报的

日期。海关已接受申报的报关单电子数据，经人工审核后，

需要对部分内容修改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

关企业应当按照海关规定进行修改并重新发送，申报日期仍

为海关原接受申报的日期。 第十一条 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

以自己的名义，向海关申报的，报关单应当由进出口货物收

发货人签名盖章，并随附有关单证。报关企业接受进出口货

物的收发货人委托，以自己的名义或以委托人的名义向海关

申报的，应当向海关提交由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并按

照委托书的授权范围办理有关海关手续。 第十二条 报关企业

接受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委托办理报关手续的，应当与进出

口货物收发货人签订有明确委托事项的委托协议，进出口货

物收发货人应当向报关企业提供委托报关事项的真实情况。

报关企业接受进出口收发货人的委托，办理报关手续时，应

当对委托人所提供情况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合理审查，审

查内容包括： （一） 证明进出口货物的实际情况的资料，包

括进出口货物的品名、规格、用途、产地、贸易方式等； （



二） 有关进出口货物的合同、发票、运输单据、装箱单等商

业单据； （三） 进出口所需的许可证件及随附单证； （四）

海关要求的加工贸易手册（纸质或电子数据的）及其他进出

口单证。报关企业未对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提供情况的真

实性、完整性履行合理审查义务或违反海关规定申报的，应

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向海

关申报前，因确定货物的品名、规格、型号、归类等原因，

可以向海关提出查看货物或者提取货样的书面申请。海关审

核同意的，派员到场实际监管。查看货物或提取货样时，海

关开具取样记录和取样清单；提取货样的货物涉及动植物及

产品以及其他须依法提供检疫证明的，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

法律规定，在取得主管部门签发的书面批准证明后提取。提

取货样后，到场监管的海关关员与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在取样

记录和取样清单上签字确认。 第十四条 海关接受进出口货物

的申报后，申报内容不得修改，报关单证不得撤销；确有如

下正当理由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向海关递交书

面申请，经海关审核批准后，可以进行修改或撤销： （一） 

由于计算机、网络系统等方面的原因导致电子数据申报错误

的； （二） 海关在办理出口货物的放行手续后，由于装运、

配载等原因造成原申报货物部分或全部退关需要修改或撤销

报关单证及其内容的； （三） 报关人员由于操作或书写失误

造成申报差错，但未对国家贸易管制政策的实施、税费征收

及海关统计指标等造成危害的； （四） 海关审价、归类审核

或专业认定后需对原申报数据进行修改的； （五） 根据贸易

惯例先行采用暂时价格成交、实际结算时按商检品质认定或

国际市场实际价格付款方式需要修改原申报数据的；海关已



经决定布控、查验进出口货物的，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

受委托的报关企业不得修改报关单内容或撤销报关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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